
附件一

同意僱用證明書

茲本人於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僱用           君
（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）在所有之          號漁船
（ＣT   －            ，船長     公尺，總噸數     噸）工作，依「獎勵國
人上漁船工作輔導計畫」規定，請惠予受理報備。
（本船依本計畫僱用之第   人）。
           此  證
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區漁會

　　　　   縣（市）政府
高 雄 市 政 府 海 洋 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漁船主：            簽章
     戶籍地址：
         電話：

中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